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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補償事件求償審查委員會決議書 

111年度刑補求字第 5號 

本院 109 年度刑補字第 4 號、110 年度刑補更一字第 8 號請求人

謝○宏刑事補償事件，經召開求償審查委員會審查後，決議如下： 

決議之結果 

本件不應求償。 

決議之理由要旨 

一、程序問題： 

（一）迴避問題： 

1.本院刑事補償事件求償審查委員會（下稱本求審會）委員

吳勇輝庭長，係請求人謝○宏（下稱請求人）被訴犯殺人

等罪案件之本院 94年度上重更（三）字第 591號案（起

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89年度偵字第 7578、7961

號）第二審更審判決之受命法官，為「原承辦人員本人」。

依刑事補償事件求償作業要點第 8 點第 4 款之規定，應

自行迴避。 

2.本求審會委員蔡廷宜庭長，雖非上開要點第 8 點各款所

列應自行迴避之人員，然係請求人依刑事補償法規定請

求國家補償時，本院受理之 110 年度刑補更一字第 8 號

刑事補償決定書審判長。因該決定書就相關原承辦人員

有無違法、重大過失及是否有可歸責之因素等，有具體分

析及說明，基於防免預斷或令外界認有偏頗之虞，致有違

反憲法公平法院要求之疑慮，本求審會爰決議蔡委員應

迴避。  

（二）刑事補償事件求償作業要點第 12點但書之解釋問題：刑

事補償事件求償作業要點第 7點規定：「求償審查委員會

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過半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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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但第十二點之決議，應以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

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因「應予求

償」及「不應求償」之決議，均明定於同要點第 12點，

依文義解釋而言，似指此二種決議均應依上開要點第 7點

但書之規定，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之同意。然本求償會成員含主席僅 8 人，其中 2 人迴

避，至少須 6人出席，出席者 4人以上同意，始符合第 7

點但書之規定。本件應否求償，最後表決結果為 3比 3，

若依上開解釋方式，「應予求償」或「不應求償」之決議

皆無法做成，顯無法解決問題。因此，就上開要點第 12

點後段之「反之，應作成不應求償之決議。」一語，本求

償會認為應於其文義範圍內，解釋成：若不能經全體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致不能

做出「應予求償之決議」者，即應依該第 12點但書之規

定做成「不應求償」之決議。無庸等待另行以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做成「不應求償」之決議。如此，方能

解決雙方相持不下，無法解決問題之困境，並符合最有利

受審查人之衡平原則。 

二、本院作成補償決定及支付補償金之事實概要 

請求人因涉嫌犯共同殺人等案件，前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下稱臺南地檢署）以民國 89年度偵字第 7578、7961號案偵

查，經法院於 89 年 6 月 28 日諭知羈押；經起訴後由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以 89年度重訴字第 30號案判決

請求人共同犯殺人 2罪，各處死刑；請求人不服上訴二審，經

本院 90 年度上重訴字第 1499 號判決駁回請求人上訴；殺人

部分經上訴三審後，歷經最高法院 7次發回更審，最後由本院

以 99年度上重更㈦字第 186號判決撤銷一審判決，仍判決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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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人犯共同殺人 2 罪，各處死刑；請求人不服上訴至最高法

院，最高法院以 100年度台上字第 2470號判決（下稱原判決）

駁回請求人之上訴，而告確定。嗣於 107年 9月 13日臺灣高

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因發現新事證，為請求人之利益聲請

再審，請求人亦於 107年 10月 19日聲請再審，經本院以 107

年度聲再字第 80號、第 92號裁定開始再審，同時諭知停止刑

罰之執行，請求人並於 108年 3月 14日被釋放，嗣經本院以

108年度再字第 1號判決，撤銷原判決關於請求人有罪部分，

改判請求人無罪，檢察官未上訴，全案因而確定。計請求人自

偵查中受羈押時起，至法院裁定開始再審而被釋放日止，受羈

押日數共計 6834日。請求人因受上開無罪判決確定，本院依

刑事補償法規定，已支付補償金合計新臺幣 3,417萬元。 

三、本件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並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法，致

生補償事件之理由要旨 

（一）探討架構： 

致生本件補償之直接原因為：判決確定前之羈押及死刑判

決確定後之等待執行。前者係基於法院之羈押、延押裁定；

後者則基於最高法院之實體確定判決。爰分別就偵查及審

判中之各次羈押、延押裁定及確定判決之作成，分析相關

承辦公務員於執行本件職務時，有無違法行為？若有違法

行為，該行為與致生補償事件之原因（羈押、延押裁定或

確定判決之作成），有無相當因果關係？若有，相關公務

員之違法行為，是否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若是，補償機

關（本院）始應依刑事補償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向該

違法之公務員求償。 

（二）關於各次羈押、延押裁定之承辦檢察官及法官部分， 

已於 112 年 3 月 15 日，經本院求償審查委員會全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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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認為其等無違法行為，故決議不應求償，且將決議書

連同會議紀錄層報司法院核備，司法院就承辦警員部分發

交重新審查，故本院僅再就承辦警員部分重新審查，先予

敘明。 

   (三）承辦員警部分： 

1.承辦員警有下列違法或可議情事： 

請求人於 89 年 6 月 28 日上午 6 時及同年 7 月 5 日 13

時 5分之警詢，先後 2次自白共同殺害 2人或 1人。然

該 2次自白之警詢筆錄製作過程，並無律師在場，且皆

未據警方依法錄音或錄影；而請求人於其他有辯護人在

場依之警詢（有依法錄音）及偵查、審判程序中，皆否

認有參與共同殺人犯行。而請求人係在 89年 6月 27日

晚上遭警逮捕，約於 28日凌晨 1、2時許，依警方之命

令書寫「行蹤交代稿」，內容記載本件係郭○偉 1人持刀

殺害○女與張○木，請求人並未參與殺人。然 4 小時之

後，未據依法錄音、錄影且無律師在場之警詢筆錄中，

請求人一反原先否認犯行之態度，承認共同殺人，甚且

承認明顯與事實不符的強姦○女犯行。基此： 

(1)請求人到案初始係否認犯罪並非坦承犯罪，且有「行

蹤交代稿」等有利其之資料或訊息，將影響未來法院

判斷該非法取得之警詢自白，有無證據能力之裁量；

此應為承辦員警所明知。然員警於製作上開 2 自白

警詢筆錄時，未依刑事訴訟法第 2條第 1項、第 100

條之規定，就上開有利請求人之資料或訊息，載明於

上開警詢筆錄內。 

(2)上開請求人自白犯罪之 2 警詢筆錄，製作時並無刑

事訴訟法第 100條之 1第 1項但書所示之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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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未依同法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全程連續錄音或錄

影，以確保該 2份警詢自白之任意性。 

(3)承辦員警未將請求人於到案初始填寫之「行蹤交代

稿」附卷、併送給檢察官、法官審酌，使檢察官、法

官誤認請求人係一到案即自白有殺人之事實。 

(4)全體委員皆認本案之承辦員警有上開違法或可議行

為事實。 

2.承辦員警之上開行為，與法院裁定羈押、延押與否，不生

相關因果關連。但於請求人被判決有罪確定部分，出席委

員中有 3 位(主任委員黃瑞華、委員蔡雪苓、盧映潔)認

有相關因果關係，是造成請求人警詢自白被法院裁量認

有證據能力之重要原因；而請求人之警詢自白，是請求人

被判決有罪確定之關鍵證據；故認承辦員警的上開違法

行為，與本件刑事補償事件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然

另 3位委員(委員李佳玟、許澤天、郭玫利)則以：製作警

詢筆錄時，未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依當時最高法院判決

見解，可由法院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4 權衡法則

規定，裁量證據能力，且本件經法院裁量結果，認有證據

能力。因此，製作警詢筆錄未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尚難

認對其後有罪判決有影響力；我國實務上，就員警調查所

得之證據資料，如何判斷何者屬有關或無關證據，而應與

移送書併送予檢察官審酌，並無相關法則規定，係由員警

自行判斷，且請求人已於有辯護人在場之警詢、偵查中否

認犯罪，則同以否認犯罪為主要內容之本件「行蹤交代

稿」，是否併送檢察官、法官審酌，承辦員警認其等有判

斷餘地；本件「行蹤交代稿」是否可能動搖法官對請求人

警詢自白之證據能力或可信性之認定，二者間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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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在個別法官之判斷，實無法預測。綜上，依實務作法，

本件刑事補償事件之發生，因有法院裁量因素之介入，致

無法確定警員之上開故意違法行為，與請求人之有罪判

決結果，有何相當因果關係。 

3.本件雖認承辦員警有上開故意之違法行為，但因無法依

刑事補償事件求償作業要點第 7 點但書之規定，以全體

委員 3 分之 2 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 3 分之 2 以上之同

意決議應予求償，爰依同要點第 12點後段之規定，決議

不應求償。 

四、綜上，依刑事補償事件求償作業要點第 12 點後段、第 14 點

第 1項，決議如上。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月 1 0 日 

主席委員  黃瑞華 

委員  李佳玟 

委員  吳勇輝(迴避) 

委員  許澤天 

委員  郭玫利 

委員  蔡雪苓 

委員  蔡廷宜(迴避) 

委員  盧映潔 

 
 


